
臺北市政府 93.11.17.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五０五三七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

　　右訴願人因申請閱卷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五月五日北市師院電字第０九三三

０二三一一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原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之員工，因○○公司前與原處分

　　機關所簽立之九十一年度電腦軟體設備保養維護合約，而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初，奉派

　　至原處分機關電子計算機中心擔任校務行政駐點工程師，迄於九十一年八月九日，因原

　　處分機關以其所學專長不符該業務需求為由函請○○公司另擇專人駐點而離職。嗣訴願

　　人涉嫌冒用原處分機關員工名義之電子郵件帳號，偽造電子郵件內容，並寄發予原處分

　　機關之全體老師、職員及一級主管等人，涉有偽造準私文書等情事，案經內政部警政署

　　電信警察隊第一中隊函轉交通部電信總局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經

　　該署檢察官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以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一０一號起訴書提起公訴，

　　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九十三年六月十日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三五六號判決：「○○○

　　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參百元折算壹日

　　。」訴願人不服，提起上訴，刻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二、期間訴願人於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閱覽複印原處分機關九十

　　一年八月十六日北市師院電字第０九一三０四五一三００號及九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北市

　　師院電字第０九一三０五六七四００號函，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三年五月五日北市師院

　　電字第０九三三０二三一一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　台端向本校調閱公

　　文乙事，復如說明......說明：一、本案已進行司法程序，相關資料已交由法院，請台

　　端向法院調閱。二、依檔案法第十八條第二款，依法得拒絕申請閱覽。」訴願人不服，

　　於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向本府聲明訴願，五月十八日補具訴願書，六月十四日及六月三

　　十日補充理由及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檔案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各機

　　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第十八條規定：「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

　　前條之申請：一、有關國家機密者。二、有關犯罪資料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



　　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六、依法令或契

　　約有保密之義務者。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行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

　　外；其公開及限制，除本法規定者外，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所稱資訊，係指行政機關所

　　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紀錄、照片、錄影（音）、微縮片、電腦處理資料等，可供

　　聽、讀、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讀或理解之文書或物品。有關行政機關資訊公開及其限

　　制之法律，應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成立法。於完成立法前，行政院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

　　辦法實施之。」

　　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五條規定：「行政資訊，除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主動公開者外，屬

　　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一、公開或提供有危害國家安全、整體經

　　濟利益或其他重大利益者。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

　　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三、行政機關作成意思

　　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準備作業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但關於意思決定作成

　　之基礎事實，不在此限。四、行政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

　　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

　　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五、公開或提供有侵犯營業或職業上秘密、個人隱私或著作人

　　之公開發表權者。但法令另有規定、對公益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六、

　　經依法核定為機密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行政資訊含有前項

　　各款限制公開或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第六條規定：「行政

　　資訊應依本辦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請求提供之。」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第一點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檔案法第十七條有關民眾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之開放應用事項，特

　　訂定本要點。」第五點規定：「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點之申請：（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二）有關犯罪資料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有關學

　　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六）依法令或契約

　　有保密之義務者。（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北市師院電字第０九一三０四五一三００號及九十一年

　　十一月四日北市師院電字第０九一三０五六七四００號函為起訴訴願人之依據，惟訴願

　　人不知其內容為何，且無力負擔律師費向法院閱卷，故向原處分機關請求調閱。

三、按各機關對於人民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之申請，如該檔案係有關犯罪資料者，得予拒

　　絕，此為首揭檔案法第十八條第二款、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第五點

　　第二款所明定。次按行政資訊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



　　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應限制公開或提供，行政

　　資訊公開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訴願人申請調閱之原處分機關九

　　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北市師院電字第０九一三０四五一三００號及九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北

　　市師院電字第０九一三０五六七四００號函，係申請閱覽繫屬刑事訴訟之案件相關卷證

　　，經核屬有關犯罪資料及依法應限制閱覽之行政資訊，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之申請，

　　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前開函文為檢察官起訴訴願人之依據，故欲知其內容為何，且無力負擔律

　　師費向法院閱卷云云。惟按訴願人申請閱覽之資料，係屬刑事案件犯罪相關資料，原處

　　分機關依法得拒絕提供，業說明如前。又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辯護人於審判

　　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故訴願人如欲取得刑事案件犯罪相關卷證資訊，

　　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訴願人所陳無力負擔律師費用乙節，其情雖屬可憫

　　，惟其所請仍非法之所許。訴願理由委難憑採。從而，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之申請，

　　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公出）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一　　　 十七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